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等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对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和必要的

沟通。现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等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的等事项的相关全部议案材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向北京天

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下秀”）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天下秀 100%

股份并对天下秀进行吸收合并项目已于 2019年 9月 6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659号文核准，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剥离原有盈利

能力较弱的存量资产，并通过置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媒体营销资

产转型成为一家基于大数据的技术驱动型新媒体营销服务公司，从而有效改善上

市公司现有经营状况，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上市公司

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没有损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关联董事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应当回避表决。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关于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的相关全部议案等材料。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